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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09年12月30日以专人送达、电话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0年1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本次会议有关材料亦一并发送给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经王刚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柳岩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经审计委员会提议，董事会拟续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原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提供2009年度财务审计服务，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超过70万元的额度内决定2009年度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向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支付TA系列发动机技术提成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应对市场竞争，不断巩固和发展公司在乘用车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强化规模、产品、质量和成本优势，根据公司40万辆产销目标的发展规划，我公司投资建设了新的发动机基地。鉴于本公司没有发动机整机的研发能力，为降低研发技术风险和财务风险，经公司与一汽集团约定，一汽集团将其自主研发的TA系列发动机以独占性、非转让许可的方式由我公司生产。该发动机除为我公司轿车配套外，还将向一汽集团内部或外部其他企业销售。

TA系列发动机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技术中心自主研发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小型汽油发动机，基本型是前横置轿车用1.3升发动机，通过调整冲程及进、排气部件，可衍生1.1升及1.5升前纵置、1.3T等多种机型，各机型零部件通用度高，重要零件可共线生产。该发动机采用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很多机构，如塑料进气歧管、焊接排气歧管、进气VCT、正时系统链传动、镁合金罩盖、直接点火、曲轴偏置等，使该发动机具备高动力、低燃油消耗、轻量化和体积小等特性，能够满足国家未来的强制性法规要求。
根据约定，公司从TA系列发动机投产后的第4个月开始，按每台人民币150元向一汽集团支付提成费，总提成量为100万台，每半年结算一次。目前，我公司新发动机基地已建设完成，具备了TA系列发动机的投产条件。
鉴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徐建一先生、金毅先生、王刚先生和许艳华女士回避了表决。

四、决定于2010年2月3日召开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1月16日
附：柳岩先生简历

枊岩，男，46岁，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87年10月起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轿车厂参加工作，历任技术员、车间主任；1997年5月起历任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二轿厂副厂长、质保部部长、一轿厂副厂长、质保部部长。
该高级管理人员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